中国有色金属创新争先奖评选条例
	第一条　设立背景
为奖励在有色金属领域得到公认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研究团队，激励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创新团队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或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突出成就和重要贡献，推动持续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以及社会进步，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于2020年设立中国有色金属创新争先奖。
本奖项是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NFSOC)设立、由社会各界提供赞助支持的奖项，奖项接受冠名，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评选和颁发。
第二条　评选对象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坚定，热爱祖国，作风廉洁，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学风，恪守科学道德。
2.科技工作者或团队应于5年内在以下任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1）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方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方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或国家安全重大挑战作出重大贡献。
（2）转化创业方面，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开发、应用、推广科技成果，形成新标准、新产业、规模化应用示范等，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3）科普及社会服务方面，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开展科普及社会服务活动，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科技类社会化公共服务产品，社会影响大，贡献突出。
上述工作应当主要在国内完成。
3.获奖科技工作者应为中国籍；团队成员70%以上应为中国籍，其中团队负责人必须为中国籍。
第三条　推荐渠道
本奖项采用推荐方式。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单位，分支机构，省级学会均可向评奖委员会推荐符合条件的科技工作者和研究团队，各单位每次推荐的先进个人不超过2人，团队数不超过1个。
第四条　评选机构
中国有色金属创新争先奖是对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的全国创新争先奖设立的奖项，不设置等级，每年表彰先进个人不超过10个，团队不超过3个。
奖项评奖委员会（包括主席）由不少于9名成员和1名秘书组成，评奖委员会应由相关方向院士及领域内公认的专家组成。
第五条　评选程序
1. 申报材料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秘书处负责受理。
2. 评奖委员会评选出不超过10个候选先进个人和3个候选团队，报送NFSOC奖励委员会，并对本届评奖结果进行公示，任何个人或组织如对获奖团队有异议，均可向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提出。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对异议的处理结果将会告知异议提出者，并为提出者保密。
3. 在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颁奖典礼授予奖项。
第六条　保密及约束
1.先进个人和团队全部推荐材料均不得涉密。如有团队工作内容涉密的，推荐材料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脱密，并提供主要支持单位保密委员会进行保密审查后出具的不涉密证明。
2.对推荐人、被推荐人及评奖委员会均不得有有碍公正的行为，对其的具体约束同国家奖励评选的相应规则。
第七条　罚则
1. 通过剽窃、侵夺他人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学技术成果，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创新团队奖的，由奖励委员会查实后报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撤销奖励，追回证书等，并以适当方式公告。
2. 推荐或提名者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的，由奖励委员会查实后报常务理事会批准撤销其提名，并以适当方式通报批评，停止其推荐资格2年；情节严重的，永久取消其推荐资格。
第八条　附则
本条例由NFSOC常务理事会通过后施行,本条例由NFSOC奖励委员会负责解释。


